
河 北 省 育

冀教资助函 〔⒛22)s号

河北省教育厅
关于做好⒛”年河北省家庭经济困难

大学新生入学救助工作的通知

各市 (含定州、辛集市)教育局,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,有关省

属学校 :

为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救助工作,切实保障每一

名客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、安心就学,根据省教育厅等七部

门印发的 《河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救助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(冀教财 (2018)39号 ,以下简称 《实施意见》)精神,现就

做好⒛力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救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:

一、各级教育部门要按照 《实施意见》要求,继续做好原建

档立卡家庭、城乡低保家庭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、家庭经济困难

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大学新生救助工作。结合我省防止返贫王作

要求,要将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类

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学生,以及受疫情影响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大学

新生纳入重点救助范围,确保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大学新生顺利入

学。                 ∷



二、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将于 -月 上旬上

线运行,符合 《实施意见》规定申请条件的考生均可在系统中进

行预申请,待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,需在系统中完善录取信息,

并向户籍地县 (市、区)教育部门提供相关资料。县级教育部门

要结合疫情防控要求,在收集学生相关资料时,采取有效措施 ,

避免出现学生聚集现象。请各市教育局做好辖区内县 (市、区)

教育部门和学校工作人员的系统培训,面 向全体学生做好政策宣

传工作,确保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知晓政策。

三、各县 (市 、区)教育部门要按照 《实施意见》要求,牵

头成立大学新生入学救助工作评议小组,教育、财政、民政、扶

贫、ェ会、团委、残联等部门密切配合,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大学

新生救助的审核认定工作,要按照规定的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

2OOO-3O00元 ,及时足额发放到位。各地统筹使用省下达的⒛22

年专项补助资金,2∞ 1年省级补助资金有结余的,要优先使用结

余资金,确保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和短期生活费。

四、各级教育部门及学校要严格落实信息管理责任制,明确

数据采集、录入和审核的责任人,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填报,严把

数据质量关。严格设定数据的使用权限和范围,确保学生信息安

全。请县级教育部门务于 9月 30日前将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发放

救助资金及相关信息录入系统,并按规定做好大学新生人学救助

档案管理工作,确保档案真实t完整:    ∵
∵

河北省大 学新 生入学救助管理信 息系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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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址为 :



h⒈tp√/d猕∴志如∵∷he⒍愆虹th。 如系∷统
ˉ
筷用冲发现词题1请及时反

馈,∷ ∷∷∷∷∷  ∷ ∷ ∷∷ ∷ ∷·

∷∷蔌系人灰屯诂|付赞:OBrl~s杏oosTsz∶ ∴∷∷∷    ∷

豳 ∷爨

△3ˉ

信∷息公开选∷项●∴依申请公∷舟




